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名称及最高限价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乡村振兴局2023年区级衔接资金“防贫保”项目
2、本项目最高限价为： 包一：100万元、包二：100万元、包三：100万元；【本项目各包采购预算的10%（即：10万元）作为各包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剩余资金的90%（即：90万元）作为防贫保基金费用，实际基金费用以采购人签字的保单为准。服务期限届满后，基金未使用部分保险机构返还至采购人】报价超过各包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最高限价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包一：
（一）项目概述
为建立完善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农村低收入人口致贫的长效机制，兜住脱贫人口脱贫底线，筑牢低收入人群致贫防线，扎实稳定推进安居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结合实际，特实施本项目。
2023年“防贫保”对象包括脱贫户和监测对象（2023年8月动态调整后数据，因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有动态，以乡村振兴局核实为准）。人员分布于16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为便于勘查理赔工作、促进项目顺利实施，根据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分布情况，将本项目分为保险区域A片区、保险区域B片区和保险区域C片区三个包。
（2） 分包情况及人员分布
	包号
	名称
	镇（街道）
	脱贫稳定户（人）
	监测对象（人）

	第一包
	保险区域A片区
	拦江镇
	5806
	287

	
	
	保石镇
	2912
	187

	
	
	中兴镇
	2165
	91

	
	
	分水镇
	2672
	102

	
	
	石洞镇
	2054
	87

	
	
	合计
	15609
	754


（三）保障内容
   针对因病、因灾、因学、意外伤害伤残等致贫因素，提供完整保障，具体保障范围如下：
    1、因病致贫方面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住院医疗及门特费用（通过相关相关部门认定，以遂宁市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重症特殊病种确定的特药名录为准），通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惠遂保、卫生扶贫救助基金、倾斜支付、医疗救助、财政专项兜底等各类救助政策保障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按比例予以赔付。门特费用半年累计报销，免赔额扣除一次。
个人支付部分＝住院费用/门特费用(医保目录范围内)－各类医疗报销－各类救助补偿－各类保险赔付
2、因灾、意外致贫方面
包括自然灾害和交通意外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1)自然灾害。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因自然灾害（雷击、台风、暴风、暴雨、龙卷风、雹灾、冰凌、泥石流、崖崩、滑坡、干旱、地面突然塌陷、动物侵害等）、非人为因素火灾导致的家庭房屋建筑物、室内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按赔偿比例予以赔付，因自然灾害住院治疗的，通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救助政策保障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参照因病住院赔偿比例予以赔付。
（2)交通意外。因交通意外事故造成的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自身或三者的财产损失、住院医疗费用，由交管部门划分责任后，按下列标准赔付：财产损失方面，如涉及三者和自身责任的，在第三者责任方赔付后仍需个人支付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按赔偿标准予以赔付；如涉及自身非恶意责任的，参照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赔付比例的50%进行赔付。住院医疗方面，通过法定或第三者责任方赔偿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按参照因病住院赔偿比例予以赔付；如涉及自身非恶意责任的，参照监测对象、脱贫户稳定户赔付比例的50%进行赔付。
    3、教育费用
当年被高等院校录取的全日制学生（含高职本专科）一次性资助本科2000元／人，专科1000元／人。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注册正式学籍的监测对象及脱贫稳定户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专科及以上）期间，年支付学费、住宿费脱贫稳定户3000元以上、监测对象1500元以上的部分按照比例报付。
4、意外伤害伤残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因意外伤害伤残，保险公司根据承保条款约定，按照相应的人均保险金额进行赔偿（因交通意外和因工受伤等应有责任方赔偿的除外）。
（四）具体赔付标准
 1、因病致贫（每人每次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每人全年最高赔付限额100000元）
	被保险人
	医院类别
	免赔额
（元／次）
	自付医疗费用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1000元
	5000元以下
	50%

	
	
	
	5000元（含）-10000元
	60%

	
	
	
	10000元（含）-20000元
	70%

	
	
	
	20000元（含）以上
	80%

	脱贫稳定户
	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
	5000元
	10000元以下
	30%

	
	
	
	10000元（含）-20000元
	40%

	
	
	
	20000元（含）-30000元
	50%

	
	
	
	30000元（含）-40000元
	60%

	
	
	
	40000元（含）以上

	70%


注：门特费用监测对象及脱贫稳定户参照监测对象住院标准进行赔付。
2、因灾致贫（每户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
	被保险人
	免赔额
（元／次）
	自付部分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
	3000元
	10000元以下
	50%

	
	
	10000元（含）-20000元
	60%

	
	
	20000元（含）-30000元
	70%

	
	
	30000元（含）以上
	80%

	脱贫稳定户
	5000元
	10000元以下
	40%

	
	
	10000元（含）-20000元
	50%

	
	
	20000元（含）-30000元
	60%

	
	
	30000元（含）以上
	70%


3、因学致贫（每人全年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
	被保险人
	免赔额
（元／次）
	自付部分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
	监测对象1500元、脱贫稳定户3000元
	10000元以下
	60%

	
	
	10000元（含）-20000元
	70%

	
	
	20000元（含）以上
	80%


4、意外伤害伤残（每人全年最高赔偿限额20000元）
	被保险人
	保险内容
	伤残程度
	赔付金额（元/人）
	备注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
	意外伤害伤残（经专业机构认定）
	十级伤残
	2000
	

	
	
	九级伤残
	4000
	

	
	
	八级伤残
	6000
	

	
	
	七级伤残
	8000
	

	
	
	六级伤残
	10000
	

	
	
	五级伤残
	12000
	

	
	
	四级伤残
	14000
	

	
	
	三级伤残
	16000
	

	
	
	二级伤残
	18000
	

	
	
	一级伤残
	20000
	
















包二：
（一）项目概述
为建立完善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农村低收入人口致贫的长效机制，兜住脱贫人口脱贫底线，筑牢低收入人群致贫防线，扎实稳定推进安居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结合实际，特实施本项目。
2023年“防贫保”对象包括脱贫户和监测对象（2023年8月动态调整后数据，因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有动态，以乡村振兴局核实为准）。人员分布于16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为便于勘查理赔工作、促进项目顺利实施，根据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分布情况，将本项目分为保险区域A片区、保险区域B片区和保险区域C片区三个包。
（二）分包情况及人员分布
	包号
	名称
	镇（街道）
	脱贫稳定户（人）
	监测对象（人）

	第二包
	保险区域B片区
	横山镇
	4552
	251

	
	
	常理镇
	1832
	54

	
	
	白马镇
	4973
	153

	
	
	东禅镇
	3023
	165

	
	
	安居镇
	1107
	99

	
	
	合计
	15487
	722


（三）保障内容
   针对因病、因灾、因学、意外伤害伤残等致贫因素，提供完整保障，具体保障范围如下：
    1、因病致贫方面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住院医疗及门特费用（通过相关相关部门认定，以遂宁市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重症特殊病种确定的特药名录为准），通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惠遂保、卫生扶贫救助基金、倾斜支付、医疗救助、财政专项兜底等各类救助政策保障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按比例予以赔付。门特费用半年累计报销，免赔额扣除一次。
个人支付部分＝住院费用/门特费用(医保目录范围内)－各类医疗报销－各类救助补偿－各类保险赔付
2、因灾、意外致贫方面
包括自然灾害和交通意外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1)自然灾害。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因自然灾害（雷击、台风、暴风、暴雨、龙卷风、雹灾、冰凌、泥石流、崖崩、滑坡、干旱、地面突然塌陷、动物侵害等）、非人为因素火灾导致的家庭房屋建筑物、室内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按赔偿比例予以赔付，因自然灾害住院治疗的，通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救助政策保障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参照因病住院赔偿比例予以赔付。
（2)交通意外。因交通意外事故造成的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自身或三者的财产损失、住院医疗费用，由交管部门划分责任后，按下列标准赔付：财产损失方面，如涉及三者和自身责任的，在第三者责任方赔付后仍需个人支付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按赔偿标准予以赔付；如涉及自身非恶意责任的，参照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赔付比例的50%进行赔付。住院医疗方面，通过法定或第三者责任方赔偿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按参照因病住院赔偿比例予以赔付；如涉及自身非恶意责任的，参照监测对象、脱贫户稳定户赔付比例的50%进行赔付。
    3、教育费用
当年被高等院校录取的全日制学生（含高职本专科）一次性资助本科2000元／人，专科1000元／人。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注册正式学籍的监测对象及脱贫稳定户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专科及以上）期间，年支付学费、住宿费脱贫稳定户3000元以上、监测对象1500元以上的部分按照比例报付。
4、意外伤害伤残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因意外伤害伤残，保险公司根据承保条款约定，按照相应的人均保险金额进行赔偿（因交通意外和因工受伤等应有责任方赔偿的除外）。
（四）具体赔付标准
 1、因病致贫（每人每次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每人全年最高赔付限额100000元）
	被保险人
	医院类别
	免赔额
（元／次）
	自付医疗费用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1000元
	5000元以下
	50%

	
	
	
	5000元（含）-10000元
	60%

	
	
	
	10000元（含）-20000元
	70%

	
	
	
	20000元（含）以上
	80%

	脱贫稳定户
	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
	5000元
	10000元以下
	30%

	
	
	
	10000元（含）-20000元
	40%

	
	
	
	20000元（含）-30000元
	50%

	
	
	
	30000元（含）-40000元
	60%

	
	
	
	40000元（含）以上

	70%


注：门特费用监测对象及脱贫稳定户参照监测对象住院标准进行赔付。
2、因灾致贫（每户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
	被保险人
	免赔额
（元／次）
	自付部分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
	3000元
	10000元以下
	50%

	
	
	10000元（含）-20000元
	60%

	
	
	20000元（含）-30000元
	70%

	
	
	30000元（含）以上
	80%

	脱贫稳定户
	5000元
	10000元以下
	40%

	
	
	10000元（含）-20000元
	50%

	
	
	20000元（含）-30000元
	60%

	
	
	30000元（含）以上
	70%


3、因学致贫（每人全年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
	被保险人
	免赔额
（元／次）
	自付部分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
	监测对象1500元、脱贫稳定户3000元
	10000元以下
	60%

	
	
	10000元（含）-20000元
	70%

	
	
	20000元（含）以上
	80%


4、意外伤害伤残（每人全年最高赔偿限额20000元）
	被保险人
	保险内容
	伤残程度
	赔付金额（元/人）
	备注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
	意外伤害伤残（经专业机构认定）
	十级伤残
	2000
	

	
	
	九级伤残
	4000
	

	
	
	八级伤残
	6000
	

	
	
	七级伤残
	8000
	

	
	
	六级伤残
	10000
	

	
	
	五级伤残
	12000
	

	
	
	四级伤残
	14000
	

	
	
	三级伤残
	16000
	

	
	
	二级伤残
	18000
	

	
	
	一级伤残
	20000
	



[bookmark: _Toc12832]包三：
（一）项目概述
为建立完善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农村低收入人口致贫的长效机制，兜住脱贫人口脱贫底线，筑牢低收入人群致贫防线，扎实稳定推进安居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结合实际，特实施本项目。
2023年“防贫保”对象包括脱贫户和监测对象（2023年8月动态调整后数据，因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有动态，以乡村振兴局核实为准）。人员分布于16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为便于勘查理赔工作、促进项目顺利实施，根据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分布情况，将本项目分为保险区域A片区、保险区域B片区和保险区域C片区三个包。
（二）分包情况及人员分布
	包号
	名称
	镇（街道）
	脱贫稳定户（人）
	监测对象（人）

	第三包
	保险区域C片区
	西眉镇
	4486
	246

	
	
	玉丰镇
	1261
	77

	
	
	磨溪镇
	1814
	100

	
	
	三家镇
	4997
	242

	
	
	凤凰街道办
	659
	46

	
	
	柔刚街道办
	462
	10

	
	
	会龙镇
	1213
	85

	
	
	聚贤镇
	884
	49

	
	
	合计
	15776
	855


（三）保障内容
   针对因病、因灾、因学、意外伤害伤残等致贫因素，提供完整保障，具体保障范围如下：
    1、因病致贫方面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住院医疗及门特费用（通过相关相关部门认定，以遂宁市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重症特殊病种确定的特药名录为准），通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惠遂保、卫生扶贫救助基金、倾斜支付、医疗救助、财政专项兜底等各类救助政策保障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按比例予以赔付。门特费用半年累计报销，免赔额扣除一次。
个人支付部分＝住院费用/门特费用(医保目录范围内)－各类医疗报销－各类救助补偿－各类保险赔付
2、因灾、意外致贫方面
包括自然灾害和交通意外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1)自然灾害。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因自然灾害（雷击、台风、暴风、暴雨、龙卷风、雹灾、冰凌、泥石流、崖崩、滑坡、干旱、地面突然塌陷、动物侵害等）、非人为因素火灾导致的家庭房屋建筑物、室内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按赔偿比例予以赔付，因自然灾害住院治疗的，通过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救助政策保障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参照因病住院赔偿比例予以赔付。
（2)交通意外。因交通意外事故造成的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自身或三者的财产损失、住院医疗费用，由交管部门划分责任后，按下列标准赔付：财产损失方面，如涉及三者和自身责任的，在第三者责任方赔付后仍需个人支付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按赔偿标准予以赔付；如涉及自身非恶意责任的，参照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赔付比例的50%进行赔付。住院医疗方面，通过法定或第三者责任方赔偿后，仍需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按参照因病住院赔偿比例予以赔付；如涉及自身非恶意责任的，参照监测对象、脱贫户稳定户赔付比例的50%进行赔付。
    3、教育费用
当年被高等院校录取的全日制学生（含高职本专科）一次性资助本科2000元／人，专科1000元／人。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注册正式学籍的监测对象及脱贫稳定户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专科及以上）期间，年支付学费、住宿费脱贫稳定户3000元以上、监测对象1500元以上的部分按照比例报付。
4、意外伤害伤残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因意外伤害伤残，保险公司根据承保条款约定，按照相应的人均保险金额进行赔偿（因交通意外和因工受伤等应有责任方赔偿的除外）。
（四）具体赔付标准
 1、因病致贫（每人每次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每人全年最高赔付限额100000元）
	被保险人
	医院类别
	免赔额
（元／次）
	自付医疗费用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1000元
	5000元以下
	50%

	
	
	
	5000元（含）-10000元
	60%

	
	
	
	10000元（含）-20000元
	70%

	
	
	
	20000元（含）以上
	80%

	脱贫稳定户
	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
	5000元
	10000元以下
	30%

	
	
	
	10000元（含）-20000元
	40%

	
	
	
	20000元（含）-30000元
	50%

	
	
	
	30000元（含）-40000元
	60%

	
	
	
	40000元（含）以上

	70%


注：门特费用监测对象及脱贫稳定户参照监测对象住院标准进行赔付。
2、因灾致贫（每户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
	被保险人
	免赔额
（元／次）
	自付部分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
	3000元
	10000元以下
	50%

	
	
	10000元（含）-20000元
	60%

	
	
	20000元（含）-30000元
	70%

	
	
	30000元（含）以上
	80%

	脱贫稳定户
	5000元
	10000元以下
	40%

	
	
	10000元（含）-20000元
	50%

	
	
	20000元（含）-30000元
	60%

	
	
	30000元（含）以上
	70%


3、因学致贫（每人全年最高赔偿限额50000元）
	被保险人
	免赔额
（元／次）
	自付部分
	赔偿比例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
	监测对象1500元、脱贫稳定户3000元
	10000元以下
	60%

	
	
	10000元（含）-20000元
	70%

	
	
	20000元（含）以上
	80%


4、意外伤害伤残（每人全年最高赔偿限额20000元）
	被保险人
	保险内容
	伤残程度
	赔付金额（元/人）
	备注

	监测对象、脱贫稳定户
	意外伤害伤残（经专业机构认定）
	十级伤残
	2000
	

	
	
	九级伤残
	4000
	

	
	
	八级伤残
	6000
	

	
	
	七级伤残
	8000
	

	
	
	六级伤残
	10000
	

	
	
	五级伤残
	12000
	

	
	
	四级伤残
	14000
	

	
	
	三级伤残
	16000
	

	
	
	二级伤残
	18000
	

	
	
	一级伤残
	20000
	



注：本项目共三个包，为便于勘察理赔工作、促进项目顺利实施。供应商可以参加本采购项目单个或多个包的投标，并分包编制响应文件。本项目按包号（包一、包二、包三）顺序依次评审，同一供应商可以在多个包成为推荐候选人，但同一供应商只允许成交一个包。 








三、商务要求
包一：
1、服务期限：一年，保险期限为2023年11月1日零时起至2024年10月31日二十四时止（追溯期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 15 日内一次性支付当年防贫保基金费用和30%的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剩余70%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在服务期限结束后一次性支付。
3、结算模式：一个合作周期结束后，公司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核算，将核
算结果上报安居区乡村振兴局。如扣除赔款及服务费之后仍有结余，保险公司将资金退回区乡村振兴局。次年区乡村振兴局根据上年度实施情况和上级新的政策重新制订实施方案，进行政府采购。
4、其他要求
（1）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区乡村振兴局组织保险公司、镇（街道）和区直相关部门原则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协调会议，通报赔付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个案、未尽事宜等具体问题。
（2）保险公司和镇（街道）、村（社区）共同核实每户赔付情况，赔付流程为：村每月1日前收集汇总相关资料；镇（街道）每月5日前审核并上报汇总台账于区乡村振兴局；区乡村振兴局每月8日前将台账审核后反馈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每月25日前完成入户核实，并按照相关赔付程序反馈最终赔付名单于区乡村振兴局最终审核；每月28日前保险公司理赔到位。个别急需解决案例可特事特办（保险公司及时与镇（街道）协商，报区乡村振兴局审核后理赔）。
（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实质性要求）
（3）服务要求：成交人须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核损、定损后须交采购人
进行审核（审核时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最后核准资料需经采购人确认，由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按要求进行赔付。
5、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方应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
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全部服务内容符合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规定和磋商文件的相关技术、服务要求。
6、验收方案：
6.1 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6.2 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验收； 
6.3 验收组织方式：采购人组织验收； 
6.4 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6.5 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项目服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商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包二：
1、服务期限：一年，保险期限为2023年11月1日零时起至2024年10月31日二十四时止（追溯期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 15 日内一次性支付当年防贫保基金费用和30%的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剩余70%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在服务期限结束后一次性支付。
3、结算模式：一个合作周期结束后，公司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核算，将核
算结果上报安居区乡村振兴局。如扣除赔款及服务费之后仍有结余，保险公司将资金退回区乡村振兴局。次年区乡村振兴局根据上年度实施情况和上级新的政策重新制订实施方案，进行政府采购。
4、其他要求
（1）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区乡村振兴局组织保险公司、镇（街道）和区直相关部门原则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协调会议，通报赔付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个案、未尽事宜等具体问题。
（2）保险公司和镇（街道）、村（社区）共同核实每户赔付情况，赔付流程为：村每月1日前收集汇总相关资料；镇（街道）每月5日前审核并上报汇总台账于区乡村振兴局；区乡村振兴局每月8日前将台账审核后反馈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每月25日前完成入户核实，并按照相关赔付程序反馈最终赔付名单于区乡村振兴局最终审核；每月28日前保险公司理赔到位。个别急需解决案例可特事特办（保险公司及时与镇（街道）协商，报区乡村振兴局审核后理赔）。
（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实质性要求）
（3）服务要求：成交人须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核损、定损后须交采购人
进行审核（审核时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最后核准资料需经采购人确认，由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按要求进行赔付。
5、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方应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
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全部服务内容符合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规定和磋商文件的相关技术、服务要求。
6、验收方案：
6.1 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6.2 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验收； 
6.3 验收组织方式：采购人组织验收； 
6.4 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6.5 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项目服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商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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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三：
1、服务期限：一年，保险期限为2023年11月1日零时起至2024年10月31日二十四时止（追溯期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 15 日内一次性支付当年防贫保基金费用和30%的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剩余70%保险机构运营服务费在服务期限结束后一次性支付。
3、结算模式：一个合作周期结束后，公司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核算，将核
算结果上报安居区乡村振兴局。如扣除赔款及服务费之后仍有结余，保险公司将资金退回区乡村振兴局。次年区乡村振兴局根据上年度实施情况和上级新的政策重新制订实施方案，进行政府采购。
4、其他要求
（1）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区乡村振兴局组织保险公司、镇（街道）和区直相关部门原则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协调会议，通报赔付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个案、未尽事宜等具体问题。
（2）保险公司和镇（街道）、村（社区）共同核实每户赔付情况，赔付流程为：村每月1日前收集汇总相关资料；镇（街道）每月5日前审核并上报汇总台账于区乡村振兴局；区乡村振兴局每月8日前将台账审核后反馈至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每月25日前完成入户核实，并按照相关赔付程序反馈最终赔付名单于区乡村振兴局最终审核；每月28日前保险公司理赔到位。个别急需解决案例可特事特办（保险公司及时与镇（街道）协商，报区乡村振兴局审核后理赔）。
（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实质性要求）
（3）服务要求：成交人须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核损、定损后须交采购人
进行审核（审核时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最后核准资料需经采购人确认，由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按要求进行赔付。
5、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方应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
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全部服务内容符合现行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规定和磋商文件的相关技术、服务要求。
6、验收方案：
6.1 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6.2 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验收； 
6.3 验收组织方式：采购人组织验收； 
6.4 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6.5 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中“项目服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商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验收。 


